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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9D_83__E5_A4_c122_480408.htm 无权处分本是物权法理

论中的一种制度，规定静态的财产关系，善意取得本是债权

法理论中的一种制度，规定动态的财产交易关系。二者互为

条件、相互制约，一方无权处分了物，另一方才可能善意取

得此物；反之亦然，一方善意取得某物，另一方必定无权处

分了此物。无权处分原因，善意取得是结果，两者因果关系

的桥梁是表见代理，撤销制度则是前三项制度在法律适用方

面的程序保证。 《合同法》51条规定了无权处分的定义：无

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的人

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是善意取得的法律依据

：共同所有人对共同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在共同关系存

续期间擅自处分财产一般认定无效。但有善意、有偿取得财

产的，应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合同法》第49条就是表见

代理的概念：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代理权终止后

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正当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

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合同法》74条规定了撤销权的内

涵：债权人对债务人滥用其财产处分权而损害债权人的债权

的行为，请求法院撤销。本文从以上四种制度说明无权处分

和善意取得的关系。 一、我国法律对无权处分效力的具体规

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７２条及合同法第１３３条的规定，均

将合同的效力与所有权的变动联系起来，将所有权的变动作

为合同的直间效力。并且，《合同法》第１３０条规定的买



卖合同的定义，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联系在一起，作为合

同债权行为的一部分。《合同法》第１３５条更是明确规定

出卖人负有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因此可见，合同标的

物所有权的转移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合同的合意，

即可通过交付进行，而无需再经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标的物的

移转即物权行为进行合意。 我国的立法是奉行以物权行为有

因性理论为基础的非物权行为变动模式，这有别于的德国民

法典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本身具有局

限性，虽然能使法律关系明确，易于判断，有助于减少交易

成本，保障交易安全。但物权无因性理论将当事人的地位由

物权请求权人贬为债权请求权人。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基

于合同取得合同的标的物后，即使合同归于无效或被撤销，

出卖人也只能基于债权向买受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而不

能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物权无因性理论偏重于保护交易

安全，而对所有权之静态安全的保护则嫌不足。依物权行为

有因性理论，处分行为是指以物权变动为目的所订立的债权

合同。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对特定标的物没有处分权的当事人

所订立的，以引起标的物物权变动为目的债权合同。无权处

分行为可以包括出卖他人之物，出租他人之物，以他人财产

设定抵押或其他权利负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

分共有财产等。所以，我国法律认为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订

立的合同，只有经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取得

处分权时才有效。但是，如果将合同作为效力未定的合同，

须经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才发生效力，

则不利于保护交易第三人的利益。如果权利人不追认或无权

处分人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的，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订



立的债权合同为无效合同，那末第三人则无法取得标的物的

物权，也无法向无权处分人追究其违约责任，只能要求其承

担缔约上的过失责任，而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对于第三人权利

的保护和救济远不足违约责任周延。 二、无权处分制度与善

意取得制度的关系 善意取得制度，亦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是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转移或其它物权设定为目的

，转移动产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转移动

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它物权的制

度。该制度设立之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物权变动中的交易安全

。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

物权的设产的权利，善意第三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

物权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设立目的，乃在于更好地保护

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但对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也大有裨益。

在权利人向善意第三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物已因不可归

责于善意第三人的原因灭失时，如无善意取得制度，则物的

风险仍由权利人负担，反而对权利人不利。动产无权处分行

为的效力的一般规定，直间影响到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的

制度设计，属于理应考察的前提性问题。 在无权处分行为有

效的前提下，第三人可依有效合同要求无权处分人履行合同

，交付标的物。但是第三人为恶意时，即使无权处分人已经

交付标的物，也不能获得标的物的圆满物权，原权利人仍可

基于物上追及力向其主张返还原物请求权。在第三人为善意

的情况下，无权处分人交付标的物之前，权利人仍对标的物

享有所有权，可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返还原物请求权。此时

，权力人如先行取回标的物，使其所有权恢复圆满状态，则

导致无权处分人履行不能，善意第三人只能依有效合同要求



无权处分人承担违约责任。原权利人只能要求无权处分人承

担侵权责任或返还不当得利。在善意第三人无偿受让标的物

时，无权处分人并没有从善意第三人处取得价金，因而权利

人无法向其主张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而只能要求其承担侵

权责任。该侵权责任性质为一般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如果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之物时不存在过错，不知道且不应

当知道其对标的物的处分为无权处分，则将免除责任，那末

权利人将无法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合同法》第７４条关

于撤销权的规定亦说明了善意取得须以善意第三人有偿受让

为要件的必要性。该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

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之一

为债务人有碍于债权实现的行为。对于债务人的无偿转让行

为，无论受让人是恶意还是善意，对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都

没有影响。如果善意取得制度不以善意第三人的有偿受让为

必要，那末第三人基于其善意就可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这显然是与我国合同法关于撤销权的规定是相冲突的。因此

，从以上两个层面上来看，我国将来就善意取得制度立法时

，应以善意第三人的有偿受让为要件，以与无权处分和撤销

权的有关规定相协调。 三、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在法律适用

上的的原则 以利益平衡原则为确定无权处分的效力。利益平

衡的准则应当依据法律所要求的公正和秩序目标。在民法上

，公正是对权利体现的个人意志的尊重，公正是对作为权利 

心的私人之特定利益的确认和保护；秩序应当指的是民事生

活自身进程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尤其是安全，它需要正常

行为发生预期之正常结果具有确定性。民事生活中，事人就



利益享有的预期包括两种：一为利益享有的稳定之预期，其

被称为“静的安全”；一为利益取得确定之预期，其发生于

交易之中，称为“动的安全”或“交易安全”。在相互对抗

的两种利益中，一种为公正的载体；另一种则是秩序的载体

。于是公正与秩序发生冲突。在以权利为基础建立的正义与

市民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建立的整体秩序发生冲突时，民法

所做的，当然舍弃公正而保护秩序。 依据第三人的善意与恶

意，分别确定无权处分的效力。当第三人为善意时无权处分

合同应当有效，权利人的追认与否不影响无权处分合同的效

力。善意第三人如果与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并已经占有标的

物，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原权利人不得

请求返还。当然，若标的物为可替代物且对原权利人有特殊

价值，如为定情物、竞赛之奖品等，则应允许原权利人用替

代物置换，第三人不得拒绝。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订立

合同但尚未占有标的物的情况下，无权处分合同亦有效，但

善意取得制度之构成要件未得到满足，原权利人可要求返还

原物，善意第三人得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违约责任。 当第三

人为恶意时，无权处分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原权利人可能

因无权处分而遭受损失，也可能符合原权利人的意思和利益

。因此，法律赋予原权利人追认权，原权利人追认和无权处

分人取得处分权皆可补正合同的效力，使无权处分合同归于

有效。 合同法没有确定追认权的行使期限。表见代理制度的

立法目的，在于保护相对人利益和交易安全，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和民法对交易安全的重视，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将

与原权利人的追认权相对应。同时法律赋予第三人的撤销权

，该撤销权应在原权利人追认和无权处分人取得处分权之前



适用。无权处分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支付对价的第三人可要

求无权处分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